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水电厂水情自动测报系统管理办法（试行） 

（电力工业部 1996 年 12 月 27 日发布 电安生[1996]第 917

号） 

１.总 则 

１.１ 为加强水情自动测报系统（以下简称测报系统）的管理，

保证正常运行，充分发挥其在防洪、发电等方面的作用，提高水

电工程的综合效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汛条例》和原能源

部《水电厂防汛管理办法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１.２ 本办法适用于电力行业的大中型水电厂。其它水电厂可

参照执行。 

１.３ 水电厂应根据需要积极建设测报系统。 

１.４ 测报系统建设应遵照实用可靠、经济合理和技术先进的

原则。设备选型原则上应立足于国内。 

１.５ 国家电力调度通信中心负责归口管理。 

２.建设管理 

２.１ 新建水电工程，测报系统的建设按基建程序办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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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.２ 已建水电厂，由电厂提出测报系统可行性研究报告，报

主管单位审查批准。立项后，由主管单位负责组织设计和方案审

定。水电厂负责组织实施，主管单位负责监督。 

２.３ 为保证工程施工质量和良好的售后服务，主管单位或业

主宜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以招标或议标的方式选择设备和确定施

工单位，中标承建单位应严格按设计要求进行施工。水电厂应组

织有关人员积极参与测报系统建设的全过程，主管单位或业主负

责监督。 

２.４ 测报系统建成后，水电厂要对测报系统进行不少于一个

水文年的试运行，按有关规范和规定对测报系统的可靠性、畅通

率和水文预报方案等进行严格考核。考核合格方可验收。 

２.５ 测报系统验收应按设计要求和有关规定，由主管单位或

业主组织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验收。考核验收资料应整理

归档。 

２.６ 测报系统验收后，经过２～３年的运行考核，运行正常，

可取消人工测报站。但重点站必须有备用措施。 

２.７ 水电厂应要求设备供货和承建单位保证优质的售后服务，

对测报系统发生的问题，要按合同及时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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３.运行管理 

３.１ 水电厂负责测报系统的运行管理和设备维护，制定切实

可行的运行维护管理规程，建立技术档案，做到分工明确，责任

落实。主管单位或业主负责监督管理。 

３.２ 为保证测报系统设备的安装、测试、巡查和维护，水电

厂应配备必要的仪器、仪表和车辆。 

３.３ 测报系统的运行维护实行汛前检查、汛期巡查和汛后检

查制度。 

３.３.１ 汛前检查 

水电厂应把测报系统的汛前检查列为防汛检查工作的内容之

一，对测报系统进行全面的检查调试，特别是野外设备的运行状

况和通信的畅通率等。主管单位应进行复查，发现问题及时处理。 

３.３.２ 汛期巡查 

水电厂在汛前应对测报系统设备进行定期巡查，发现故障，

及时处理。 

３.３.３ 汛后检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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